
《鲤城区惠民殡葬政策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减轻群众办丧负担，更好地提升殡葬服务质量，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民政部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民发〔2012〕211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免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的通知》（闽政办〔2012〕163号）《福建省民政厅等17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闽民事〔2018〕132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免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的通知》（闽政办〔2012〕163号）《泉州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困难群众殡葬服务费免除项目的通知》（泉民事〔2025〕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鲤城区实际，区民政局研究起草了《鲤城区减免殡葬服务项目费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依据
（1）《殡葬管理条例》；
（2）《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
（3）《民政部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民发〔2012〕211号)；
（4）《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免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的通知》（闽政办〔2012〕163号）；
（5）《福建省民政厅等17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闽民事〔2018〕132号）；
（6）《泉州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困难群众殡葬服务费免除项目的通知》（泉民事〔2025〕3号）。
三、主要内容
《鲤城区惠民殡葬政策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包含文明治丧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政策、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政策及节地生态安葬奖励政策三项惠民殡葬项目，并对应明确适用对象、申请材料、办理流程等内容。
（一）惠民殡葬项目
1. 文明治丧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政策
适用对象：在鲤城辖区范围内过世、具有鲤城区户籍的居民。同时满足：（1）近亲属（或逝者生前意愿的受托人）为其直接前往具备遗体接运、遗体火化资质的殡葬服务机构全程文明办理丧事，不在住所或住所附近另设灵棚办理仪式；（2）运送遗体前杜绝大规模队伍游丧。严禁沿路抛洒纸钱、燃放烟花爆竹；（3）丧期不超过3天。
申请材料：
（1）《鲤城区文明治丧殡葬服务费减免申请表》
（2）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逝者生前户口簿；
（4）申请人身份证明；
（5）与逝者关系证明（如户口簿、公证委托书、亲属关系证明、法定监护人关系证明等）；
办理流程：
申请人携上述材料在殡葬服务机构直接减免。
2. 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政策
适用对象：鲤城区户籍居民（含出生后尚未登记户口的婴儿）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儿童、鲤城公安分局开具允许火化证明的未知名遗体。
申请材料：
（1）《鲤城区基本殡葬服务免费申请表》或《鲤城区未知名遗体基本殡葬服务免费申请表》；
（2）逝者生前户口簿或其他身份证明（如出生证）复印件；
（3）申请人身份证明；
（4）与逝者关系证明（如户口簿、公证委托书、亲属关系证明、法定监护人关系证明等）；
（5）如为困难群众、重点优抚对象、革命“五老”人员的，还需提供有效证件（如低保、特困或重点优抚相关证明等）；
（6）异地火化的，还需提供异地火化证、异地办理收费项目收费清单及申请人银行账户。
办理流程：
（1）在泉州市区范围内具备遗体接运、遗体火化资质的殡葬服务机构进行火化的，由申请人将材料报送至殡葬服务机构，在结算时直接免除相关费用。
（2）属于未知名遗体的，经鲤城公安分局确认，并出具允许火化证明，可填写《鲤城区未知名遗体基本殡葬服务免费申请表》（附件3）办理相关手续。
（3）如鲤城区户籍居民死亡后在异地火化且在当地未享受过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的，准备相关材料，经社区、街道逐级审核报送至区民政局申请减免。在本区享受减免补贴后，不得以同一事项在火化地重复申请。
3.节地生态安葬奖励政策
适用对象：为具有鲤城区户籍的逝者办理节地生态安葬的近亲属。具体类型包括：
（1）花葬、树葬、草坪葬：在具备节地生态安葬资质的殡葬服务机构或公墓单位的生态安葬区实施花葬、树葬或草坪葬，不设硬质墓穴和墓碑、不保留骨灰。
（2）海葬：需向鲤城区民政局报名申请，参加由泉州市各区县组织的骨灰海葬活动，且骨灰全程由殡仪专用车辆运送。海葬时间、区域等具体要求，以组织地区相关部门要求为准。
申请材料：
（1）《鲤城区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领表》。
（2）公墓安葬证和公墓出具的葬式葬法证明（选择花葬、树葬、草坪葬生态安葬方式的提供），海葬需提供《鲤城区逝者骨灰海葬申请表》；
（3）逝者生前户口簿；	
（4）申请人身份证明；
（5）异地节地生态安葬或海葬的，还需提供申请人银行账户；
（6）与逝者关系证明（如户口簿、公证委托书、亲属关系证明、法定监护人关系证明等）。
办理流程：
在逝者实行节地生态安葬起60日内申请。
（1）在泉州市区内采用花葬、树葬、草坪葬的，由所在殡葬服务机构或公墓直接给予减免相关费用；泉州市区范围内所在殡葬服务机构未直接减免的，可由参照异地办理手续向区民政局申领。
（2）在异地采用花葬、树葬、草坪葬且未享受过节地生态安葬奖励补贴或相关费用减免的，经社区、街道逐级审核报送至区民政局，待区民政局审核后及时将资金拨付至个人账户。在本区享受奖励后，不得以同一事项在异地重复申请。
（3）采用海葬的，提交申请材料（其中两张申请表各一式三份），由户籍所在地社区、街道逐级审核。由街道连同其它相关证明材料统一收集后提供给区民政局，待区民政局审核后及时将资金拨付至个人账户。
（二）资金安排
区财政局负责资金的预算安排与监督管理；区民政局负责组织实施、审核及兑现奖励补贴政策。
（三）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广泛宣传。
2.严格审核，规范管理。
3.明确责任，强化落实。
4.密切配合，加强监督。
（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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